
 

 

福建工程学院文件  
 
 

闽工院教〔2021〕16号 

 

 

关于同意王俊超等 5位学生自动退学的通知 
 

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、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学院、电子电气与

物理学院、管理学院: 

根据《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（修订）》(闽工院

教〔2019〕22 号)第十章第五十三条应予退学情形第（七）款“本人

申请退学的”之规定，经学生本人申请、学院审核、学生工作部和

教务处复核，学校同意王俊超、李佳雪、任涵铮、叶伟赟、李逵

等 5 位学生自动退学，具体名单见附件。 
 

附件：王俊超等 5位学生自动退学情况一览表 

 

 

福建工程学院 

2021 年 7 月 8日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学生处、韦副校长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、计财处、

武装部• 保卫部、后勤处、团委、图书馆、学生本人。 

福建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9日印发 

 


